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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二級機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兒園會計檔案銷

毀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02 年 09 月 26 日南市主決字第 1020860688 號函同意備查 

一、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規範所屬二級機關、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暨幼兒園（以下簡稱各機關學校（園））會計檔案之銷毀具一致性，

依據會計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本注意事項所稱會計檔案係指會計憑證、會計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簿等。 

三、 各校會計檔案自總決算公布或令行日起已屆滿十年，由本局報經審計部臺

南市審計處（以下簡稱審計處）同意，始得銷毀。 

四、 各機關學校（園）會計檔案之銷毀，應依下列程序辦理： 

(一) 檢視自總決算公布或令行日起 10 年已屆滿保存年限之會計檔案。 

(二) 檢視其中有無有關債權債務憑證及因案應予保存之檔案，應續予保存

之檔案應妥為管理不得銷毀。 

(三) 編製銷毀清冊（如附件 1格式）以 A4 直式橫書格式並按年度及類別

順序編製。於備註欄敘明前次會計檔案銷毀年度及審計機關及上級機

關同意銷毀文號，送會相關業務單位表示意見，簽請機關長官核定

後，報送本局審核彙總。 

(四) 本局審核後彙總資料，報經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同意始銷毀之，並於

收到審計處同意銷毀公文後函轉各機關學校（園）。 

(五) 各機關學校（園）接獲同意銷毀函後，應辦理事項如下： 

1. 二級機關： 

(1) 接獲同意銷毀函後，制定銷毀計畫（如附件 2格式）及銷毀

之檔案目錄（如附件 3 格式），依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

辦法辦理，函送本局審核彙整。 

(2) 經檔案管理局函復同意銷毀後，由二級機關自行依規定擇期

辦理銷毀作業。 

2. 各級學校、幼兒園：免依上項規定辦理。 

3. 會計人員應確實整理及清點銷毀會計檔案其年度及冊數之正確

性，以避免不慎誤銷毀其他檔案。 

4. 簽核銷毀日期、地點、方式及監毀人，非屬專任會計人員之各機關

學校（園），由本局指派專任會計人員監毀，其餘各機關學校（園）

則自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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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載運同意銷毀之會計檔案至銷毀地點。 

6. 監毀人確認會計檔案已全數銷毀。 

(六) 簽報銷毀結果。 

五、 同意銷毀之公文等相關文件應永久保存並列入交代。 

 
 



附件 1
 

機關學校（園）代碼、名稱：  

會計檔案銷毀清冊 

數量 總決算公告/其他說明事項 會計

年度 
類別 名稱 

憑證 帳簿 報告
單位 

日期 字號 

87 歲入、經費 憑證 20     冊 88.03.24 
八八府主三字第 49970

號 

87 歲入、經費 總分類帳   1   本 88.03.24 
八八府主三字第 49970

號 

87 歲入、經費 
明細分類

帳 
  1   本 88.03.24 

八八府主三字第 49970

號 

87 經費 
財產統制

帳 
  1   本 88.03.24 

八八府主三字第 49970

號 

87 歲入、經費 會計報告     18 本 88.03.24 
八八府主三字第 49970

號 

87 歲入、經費 
經費收支

登記簿 
  1   本 88.03.24 

八八府主三字第 49970

號 

87 代辦經費 
憑證(營養

午餐) 
20     冊 88.03.24 

八八府主三字第 49970

號 

87 代辦經費 
xx 帳簿(營

養午餐) 
  1   本 88.03.24 

八八府主三字第 49970

號 

…                 

                  

是否尚有債權債務關係或因案未結，憑證應續予保存者：□是〈請詳填原因〉□否 

              保存原因： 

                

備註：歷年銷毀文號(或憑證損毀同意報備函文號) 

  

  

主辦會計：     機關長官：  

填表說明：        

一、機關學校名稱請將游標移置 D1 儲存格由下拉式選單選取。 

二、會計年度欄依實際填載。 

三、類別欄填寫「歲入」、或「經費」或「代辦經費」或「歲入、經費」或「歲入、經費、代

辦經費」。財產統制帳，填寫「經費」。 

四、名稱欄請依下列性質填入，「憑證」、「總分類帳」、「明細分類帳」、「財產統制帳」、

會計報告」、「經費收支月報表」、「經費收支登記簿」等。 

五、單位欄，除憑證填入「冊」外，其餘填入「本」。 

六、請於備註欄詳細敘明前次會計檔案銷毀年度或憑證損毀同意報備函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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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全銜） 檔 案 銷 毀 計 畫  

 

銷 毀 檔 案 現 況 

史政機關檢選情形 
檔案年度 數量 檔案存放地點 

檔案銷毀目錄

送 核 冊 數 機關名稱 數量 

      

銷 毀 檔 案 作 業 

擬  銷  毀  時 間 擬  銷  毀  地  點 擬  銷  毀  方  式 

   

檔 案 符 合 基 準 情 形 

  

備     註 

 

四、紙張尺度為 A4，欄位大小請依實際需要自行調整。

三、擬銷毀檔案無保存年限 10 年以上，且非屬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年限基準適用者，請於備

註欄內敘明。 

二、「檔案符合基準情形」欄，請填列擬銷毀檔案符合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年限基準類別或基

準項目編號。 

一、「數量」欄，請視檔案銷毀目錄編製情況填列擬銷毀檔案總案卷數或總件數；例如： 

填    表   說   明： 

(二) 以案件為單元編製檔案銷毀目錄者，銷毀檔案數量計 100 件，請填列 100 件。 

(一) 以案卷為單元編製檔案銷毀目錄者，銷毀檔案數量計 10 案 50 卷，請填列 10 案(50 卷)。 

附件 2



附件 3 
檔案銷毀目錄（案卷） 

（機關全銜）檔 案 銷 毀 目 錄 

檔號：年度號/分類號/案次號               卷數：   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                  保存年限：        

案名：                      檔案產生者：            調整後保存年限(調整原因)： 

  案情摘要：                                             

基準項目編號： 

備註：  

檔號：年度號/分類號/案次號                卷數：   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                  保存年限：        

案名：                  檔案產生者：            調整後保存年限(調整原因)： 

  案情摘要：                                             

基準項目編號： 

備註：  

銷毀檔案總數量：   案   卷 

銷 毀 作 業
承辦人：        簽章                 監毀人：       簽章 

核准銷毀文號：                               銷毀日期： 

填表說明： 

一、調整後保存年限(調整原因)欄，請將所屬原因以下列英文字母表示： 

  Ａ：經微縮、電子儲存。Ｂ：仍具參考價值。C：其他：請敘明原因，如檔案管理局核准延長，或案件訴訟中。 

二、史政機關檢選；經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之檔案，應以下列英文字母於備註欄內表示： 

Ａ：經微縮、電子儲存。Ｂ：史政機關檢選。  

三、有關機關定型化申請書表及簿籍等檔案之填表方式如下： 

（一）「案名」欄請填具申請書表或簿籍名稱，如戶籍謄本申請書、海關申報簽證申請書及會計報告等。 

（二）「案情摘要」欄請填具申請書表或簿籍之業務內涵，如一般土地登記申請書，填具繼承取得土地權利之登記、法院拍定或判決確定之登記、標示變更登記、更名或住址

變更登記、消滅登記、預告登記或塗銷登記、法定地上權登記等；遷徙登記申請書，填具含遷入、遷出、撤銷、住址變更、逕為登記等。 

（三）「檔案產生者」欄請填具產生或管有檔案機關名稱，及對案情具有重要影響之機關團體或個人；「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欄請填具申請書表或簿籍之起迄期間；「卷數」

欄請填具申請書或簿籍之總卷數。 

（四）上開各記載事項係依檔案實際狀況記載，非屬著錄來源可據以著錄者，該項目可予空白，毋庸著錄。 

四、紙張尺度為A4，請依分類號順序整理並逐頁編寫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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